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20250206

项目名称 省级基层社会救助工作补助经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[165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

项目资金（元）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0 72,400 41,866.92 10 57.83 5.78

  财政拨款： 0 72,400 41,866.92 - - -

      本级安排： 0 0 0 - - -

      其中：上级补助： 0 72,400 41,866.92 - - -

  其他： 0 0 0 - - -

年度
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认真贯彻落实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和《贵州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。认真认

定保障对象，坚持应保尽保、应退则退，有效保障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  

全州共保障18.88万人城乡低保对象，1.48万人特困供养对象，3.95万人重度残疾人，0.25万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

儿童，9.24万人高龄老人，累计发放救助资金13.62亿，牢牢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底线。

绩
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备注

产出指标(50分)

数量指标

社会救助交叉检查次数 ≥1次 1次 6 6

低保年度核查次数 ≥1次 1次 6 6

社会救助业务培训次数 ≥1次 1次 6 6

质量指标

服务对象准确率 ≥80% 90% 7 7

基层救助服务能力符合相关要求 合格 达成预期指标 7 7

强化低保、特困为基本生活救助，其他各专项救助

的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体系。强化低保、特困为基

本生活救助，其他各专项救助的低收入人口救助帮
扶体系。强化低保、特困为基本生活救助，其他各

专项救助的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体系。

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 达成预期指标 6 6 2024年12月已完成

成本指标
项目或定额成本控制率 ＝100% 90% 6 0

制定工作计划，按序时进
度推进救助工作，下年度

达到付款条件及时使用

制定工作计划，按序时进度推进救助工作，下年度

达到付款条件及时使用

基层社会救助工作所需资金 ≤7.24万元 4.19万元 6 6

效益指标(30分)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救助标准 显著提高 达成预期指标 30 30 2024我州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765元/月、6812元/年
。满意度指标(10分) 满意度指标 对救助支出实施的满意度 ≥88% 90% 10 10

总         分 100 89.78

自

评
结 

论

良。取得成效：全州共保障18.88万人城乡低保对象，1.48万人特困供养对象，3.95万人重度残疾人，0.25万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，9.24万人高龄老人，累计发放救助资金13.62亿，牢牢兜住困难群

众基本生活底线。我州社会救助工作连续五年在全省社会救助绩效考评中获 “优秀”等次。剖析原因：工作计划不合理，未及时安排使用相关资金，未充分发挥资金效率。下一步改进措施：制定科学合理
的工作计划，按时推进救助工作，达到付款条件及时使用，发挥资金使用效率。

联系人：龚家美


